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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依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加強學生就業力，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結合理論與實務以達學用合一之目標，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校

外實習作業規定，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以下簡稱

本要點)。 

第二條(適用對象及課程)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年制之學生。 

適用課程與實習時數依當年度課程基準表相關規定實施。 

第三條(實習內容與實習規範)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之內容與實習規範依據本校與實習機構所簽訂之實習契約書實施之。 

第四條(實習工作日誌與心得報告繳交)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於實習輔導老師規範的時間內撰寫工作日誌(週記)及心得報告並進

行繳交。 

第五條(實習訪視) 

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了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並協助學生處理實習過程所遭遇之

問題，實習輔導老師應安排時間訪視，並做成實習訪視紀錄。 

第六條(實習評量) 

實習結束由實習機構及實習輔導老師進行評分，實習機構占學期成績之 40%，實習輔導

老師占學期成績之 60%，並由實習輔導老師負責總成績之計算。如遇特殊情況，則提請

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之。 

第七條(未盡事宜)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規定」及「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定」辦理。 

第八條(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院課程規劃會議審查通過，由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